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6), 862-86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6120   

文章引用: 龚艳.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法治观[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6): 862-868.  
DOI: 10.12677/ass.2020.96120 

 
 

On the Substantial Rule of Law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Yan Gong 
Tianj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Tianjin 

 
 
Received: Jun. 7th, 2020; accepted: Jun. 17th, 2020; published: Jun. 24th, 2020 

 
 

 
Abstract 
The formal rule of law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of law is mainly li-
mited to the formal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The substantial rule of law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of law, in addition to the formal and pro-
cedural requirements, must also add entities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olitical valu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stantial rule of law and natural law, and between the 
formal rule of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Both of them are consistent and have some differences.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a combination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Therefore, we should uphold the substantial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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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式法治观较为单一，它对于法治的理解，主要局限于法治的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实质法治观较为综

合，它对于法治的理解，除了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外，还必须外加实体要求，尤其是政治价值方面的要

求。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各自两者之间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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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又有一定的区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因此应秉持实质法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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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无数学者和思想家就法

治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式法治理论与实质法治理论的分野与争论，乃是二战以来国际法学界法治

研究中最具理论对抗性的方面”[2]，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期间既

有争辩和迷茫，也有论争和反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定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话语体系，

是这场争论的最佳答案。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就是内含价值导向的实质法治观，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内含公平正义，并以人权保障为结果导向。 

2. 形式与实质：法治的两个维度 

2.1. 形式法治观 

所谓形式法治观，是指那些认为法治只是一个内含形式要求概念的理论。形式法治观不关注法律的

良善与否，而仅着眼于法律在形式上的要求，如法律的可预期性、政府行为受法律规制等。只要一个国

家的法律体系符合这些形式上的要求，就可以认定这一国家是法治国家。依法而治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

它认为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必要手段，国家和政府必须依法而行，但对于政府依法的法律并没有

提出要求，这被认为是一种弱势的形式法治观。形式合法性理论认为，法治所应关注的应是那些能够使

法律成为法律的标准，如规范颁布的时间、规范颁布的方式、规范内容的明确程度等。民主与形式合法

性理论与形式合法性理论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主要在于维系国家运转的民主也须是程序意义上的，而

不包含任何实质性的内涵。 
形式法治观兴起于 19 世纪，其理论背景众多，但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实证主义法学，实证主义法

学所提供的主要是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支撑；二是 19 世纪以来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19 世纪以后，

随着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的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法治与平等、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由此，为了拯救法治概念，许多思想家们就提出了形式法治观，即法治仅是法律

的美德之一，法治不应当也不能够与正义、平等等政治价值混淆在一起。国内学者对于形式法治观的研

究主要承续国外研究，尤其是受到拉兹、富勒等学者的影响。 

2.2. 实质法治观 

所谓实质法治观，是指那些认为法治既是一个形式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实体概念的理论。实质法治

观，除了关心法律的形式要求外，还重点指向法律的实体要求和价值要求，如法律应是保护民主、人权、

自由等美好价值的良善之法，只有良法基础上的法律治理才能称之为法治，反之恶法之治就不能算是法

治。同时认为，道德目的也是法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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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式法治观相比，实质法治观的历史要悠久许多，因此本文对于实质法治观的论述主要放在对其

历史的描述中进行。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法治首推良法，而这正是实质法治观的典型体现。至 17、18 世

纪，实质法治观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基本都秉持实质法治观，其表现有：

一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担负思想启蒙和价值变革的重任，因此他们的著作中往往将法治与自由、民

主、人权等观念夹裹在一起；二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着重于观念呼唤和初始的制度设计，因此没有细致

的区分法治的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尤其是对于法治的形式价值和程序价值重视不足。 
随着 19 世纪形式法治观的兴起，实质法治观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判，从而渐趋衰弱，但此种衰弱随

着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法思想的新生而重新焕发生机，尤其是 1959 年的《德里宣言》更是将实质法治观

重新推向舞台。《德里宣言》提出，法治“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

期望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二战后，秉持实质法治观的学者中学术影响最

大的是德沃金，他认为，法院在判决疑难案件时，应当根据最优的正义理论来决定法律问题[3]。 
受我国传统文化和政法思想的影响，国内学者大多数秉持的是实质法治观。如付子堂教授认为，实

质法治是中国法治发展的进路，他认为“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

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4]。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以平等的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其价值目标”，“法律应力求社会

价值的平衡与互补”[5]，法治由此成为一个融会多重要求的综合概念。 

3. 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的争点评述 

若细究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的争论之处，我们可以发现：形式法治观较为单一，它们对于法治

的理解，主要局限于法治的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无论是富勒、拉兹，还是菲尼斯和萨默斯，皆提出了

自己构想的法治的形式要求，即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只要符合这些形式方面的要求，就可以说这一国家

是一个法治国家；相较而言，实质法治观较为综合，它们对于法治的理解，除了形式要求和程序要求外，

还必须外加实体要求，尤其是政治价值方面的要求，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等，从而实

质法治观认为，法治必须立基于良法之上。两者的观点如此，其立论的根据又各有不同。 

3.1. 形式法治观的立论根据 

首先，形式法治观认为法治与民主、自由等政治理念并非天然融合在一起，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界

限，甚至相互间冲突和矛盾，由此用一部法律体系将如此多的政治价值包容在一起，且让它们和谐共处，

这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上的狂妄。其次，形式法治观的推行有助于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

从法治内涵中剥离出来，从而既可以更为清晰的界定法治，也能够消除法治和这些政治价值之间的混淆。

再次，虽然形式法治观放逐了实质的政治价值，但并非价值无涉，形式法治天然地具有约束权力和保卫

自由的功能，对于实质政治价值的落实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再次，正是因为形式法治观不涉及具体的

法律价值标准，所以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不同法治国家的情形，有着更大的理论适用范围。 
若将法治放置于当代中国的语境和场域之中，则形式法治观的优点还有：因为形式法治观为当代中

国所急需，其强调的形式性和程序性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法律实体的价值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在当代中

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式下，形式法治观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 

3.2. 实质法治观的立论根据 

首先，由于形式法治观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和程序要求，因此法治往往为专制政体或暴力国家所用，

而这往往造成法治的崩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法治在民众心中的向往和愿景。二战中的纳粹德国

是典型的事例，虽然纳粹德国也强调法治，在国内也实行法治，但彼时的法治却是漠视人权，践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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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的，因此不为实质法治观者所认可。其次，形式法治观仅强调规则之治，排除价值判断和实体要求，

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一是容易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和人性的失落，从而造成所谓恶法亦法的局

面；二是由于强调法律的形式要求，不可避免的带有抽象性、僵化性等。形式法治观的上述两种局限性

都可以通过实质法治观得以纠正。再次，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法治的实践发展正由形式法治观向实质

法治观转变。尤其是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惨痛历史，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法学家皆认识到形式法治观的弊端，

从而痛下决心转向实质法治观，从而使得战后形成了形式法治观到实质法治观的转型。 
在中国的场域和语境下，实质法治观的优点在于：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使得民众更容

易接受实质法治观。我国古代居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礼制秩序，即便是司法程序中，也是引儒入律，用

儒家的经典解释法律，由此法律天然地与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不可分割。即便是在清末改制之后，实质

正义的观念仍远大于形式正义的观念。宋教仁遇刺，黄兴等建议法律解决，但最终是“二次革命”武力

讨袁；火烧赵家楼后，梁漱溟先生建议学生遵判服法，但被斥之为愚昧迂腐，由此而言，实质法治观更

为符合中国的民众心理，也就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二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根据地时期所确立的政法

传统，更为注重法治的实质内容。如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依靠群众参与审判，体现了司法为

民、司法民主的价值追求；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陕甘宁边区结婚

条例》，保护妇女权利，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立法价值取向。三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所借鉴的西方法

治资源更为偏向实质法治观。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向世界上的法治发达国家学习，虽然这

其中也借鉴了诸多程序性制度建设，如由纠问式诉讼模式渐趋过渡到对抗式诉讼模式，但最为主要的还

是吸收了法治发达国家的实体价值设计。如 2004 年我国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体现了法治对于

保护人权的立法价值追求。 

4. 实质和形式法治观思想的源流辨析 

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各自两者之间既相

一致，又有一定的区别。但总体而言，各自两者间的一致地方要远大于区别之处。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

思想、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它们各自两者间的具体关系可以从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清晰看出。 
首先，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间是相伴而生，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质法治观和自然法思想之

间的联系起始于古希腊时期，但囿于自身理论的制约没有发展壮大，而此时自然法思想为实质法治观提

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古希腊城邦法律的良善与否，主要在于城邦法律是否对

自然正当理念加以吸纳和实现，以便城邦公民过上一种合德性的生活，这就为实质法治观就和自然法思

想攀上亲缘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样，古罗马的西塞罗既是自然法思想家，同时又秉持实质法治观，

他认为“法律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有公正、正确地进行选择的意思，邪恶的、不公正的立法不能称之为

法律”[6]。17、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大多倾向于实质法治观，如卢梭就认为，“法律是一种全体人民对

全体人民做出的规定”[7]。至 19 世纪，自然法思想受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猛烈批判，随着自然法思想的衰

弱，实证法治观也渐趋沉寂。 
其次，形式法治观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也是相伴而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 世纪既是法律实证主

义的产生时期，同时也是形式法治观诞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它们共同对自然法思想和实

质法治观展开了猛烈的挑战和批判。自法律实证主义产生以来，虽然历经不同的思想家，但其核心命题

较为固定和集中，即要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法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一

个问题”[8]。在将法律的应然和法律的价值问题排除的基础上，法律实证主义和形式法治观的关注重点

均为法律的实然问题和形式问题，由此两者自然而言地结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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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自然法思想者并不必然秉持实质法治观，有可能坚持形式法治观。虽然自然法思想与实质法

治观密切相关，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富勒，传统意义上属于新自然法学者，但秉持的却是形式

法治观，其富勒八原则构成了法律体系建构的合法性标准，典型属于形式法治观。且对后续的拉兹、菲

尼斯、萨默斯等的形式法治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法思想和实质法治观之间如此，而法律实证主义和

形式法治观之间亦是一样。 
最后，关于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的分歧，容易将我们带入到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争论中。若

不加以细致地区分，我们可以说秉持实质法治观点的学者多数属于自然法学派，而坚持形式法治观点的

学者则多数属于实证法学派。自斯多葛学派始，中经教会法学和古典自然法学，以致到二战之后的新自

然法学。这些学者皆主张，在实证法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法，或者为自然，或者是上帝之法。实

证法学派，渊起于奥斯丁，中经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以致到集大成者哈特，还包括之后的拉兹和麦考密

克，他们的核心命题在于否认法律与道德间的关系，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虽然，哈特承认法律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但并不能因此将道德上的善、恶强加于法律之上。 

5.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本位：实质法治观 

虽然法治观念的提出源自于西方，但对法治观念的追求却已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法治观念之所以

如此受欢迎，端在于法治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并保护人民的利益福祉。洛克认为，“我们之所以

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中，并建国家和政府，是为了人类谋取幸福，而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有赖

于法律的统治，即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而不是专断的意志和任性进行统治”[9]。 
中国的法治建设既奠基于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经验

的总结。党的十八大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要吸收西方的经验，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建立一个

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法治状态，正如黄宗智教授对中西方法律的分析，“在中国的整个政治话语传统

中都找不到国家权威和个人权利，或国家权威和市民社会这样一对对立的概念，中国的政治文化坚持在

国家与个人及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和谐”[10]。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只有将它放置于中国语境

中方能解释和理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命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上述关于依法治国的内容，被认为是新时代我国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

总纲领，同时也是我国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型的重要标志，对法治的认识上升到了价值理性，发生

了“质”的飞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分别是法治的精神内

容、法治的实体内容和法治的形式内容。 

5.1. 法治中国的精神内容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和价值意蕴。“法治只有在立法者认为其受约束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这

意味着除非法治也已构成了此社会共同体之道德传统的一部分(亦即那种为多数所信奉且毫无疑问地接

受的共同理想)，否则它就不会普遍有效”[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内容主要包括：(1) 宪法、

法律权威至上。宪法法律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调节者，在整个法治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

对于国家而言，即不得做出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不得做出违法宪法法律的决定，对于公民而言行为规

范不得超出宪法法律赋予权利的范围。(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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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质上实现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3) 尊重和保护人权。

现代法治以尊重人、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基础，在现代法律制度也以权利为本位进行实体构造。尊重和保

护人权是激活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创造力的重要手段。(4) 权力制约。阿克顿勋爵

曾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2]。权力制约是宪法逻辑起点的外在投射，是

指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要求对国家权力的各部分进行监督和制约，不仅包括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

也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异化最突出的表现的是腐败现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

运行超出了法律的界限，权力生存的制度环境存在严重缺失。 

5.2. 法治中国的实体内容 

“实质法治主张法律不是自我封闭系统，更不是自足领域，而是始终与道德、经济、社会和文化条

件相关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的终极源泉是法律背后的道义原则、道德权利以及民众的正义感等”[13]。
法治中国的实体内容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统领下，国家将社会的所有主体置于法治环境之

下，通过法治规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管理，实现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具体包括经济、

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法治化。在经济运行的法治化方面，是将市场运作的规则制度化，以法律作为调

整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实现市场行为规范化和可测期性，遏制市场主体的自私性和趋利性，以减少交

易风险的发生和对市场秩序造成的危害。在政治运作的法治化方面，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理性表达和制度

呈现形式，主要是指宪法、法律是规范和约束权力的最主要方式，用宪法和法律调节和规范国家政治行

为、政治责任，使国家的政治关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运作和发展，即政治权力具有正当性、合法性，

并依法设置和运行。在社会运行的法治化方面，主要是用法治的精神引领社会运行总体情况，以法治视

角考察社会运行中的问题，从而将社会运行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贯穿于社会运行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5.3. 法治中国的形式内容 

法治的形式内容是指法治内容的表达方式和实现实质内容的技术条件，投射出法律制度的内在道德

性，本文认为中国法治的形式内容主要包括：(1) 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律制度的统

一性要求始终贯穿于国家法治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整个闭环，不仅应避免出现法律制度设计中的

矛盾，还应确保法律得到普遍遵守。(2) 法律制度的一般性。法律制度的一般性也称为“形式化”，是实

现法治的前提条件，法治是法的规则之治。一是一般性调整，主要通过授权规则、命令规则和禁止规则

调控民众的行为模式来实现，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一般性内容，即法律规范使用专业

词汇和概念来概括人类行为，将针对不确定的人和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转化为一般法律规定；三是一

般性适用，即法律制度的普遍有效性。(3) 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以其涵盖的法律关系的

全面性和内在逻辑性为基础，既取决于制度本身设计是否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和自洽性，也要考虑制

度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 
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争论既热播于国外学界，同时亦在国内学界有着重要反映和影响。对于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而言，这也是一道必须选择的难题。由法治中国的精神内容、实体内

容和形式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中国命题本身即立基于社会主义实质法治观，且法治中国命题

的展开也依循实质法治观的路径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应秉持实质法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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